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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为保障全

资子公司重庆北新融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建公司”）合同履约顺

利推动，确保其经营业务良好开展，缓解经营现金压力，融建公司使用本公司授

信，向银行申请开具分离式保函，额度为 1,803.28 万元人民币，有效期 2 年。融

建公司使用本公司授信开具分离式保函的行为构成本公司对融建公司的担保义

务。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本公司已为融建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5,000 万人民币

综合授信担保，担保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截止目前，融建公司未发生相

关业务，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5,000 万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北新融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白泉村 7 组 336 号 7 层 

法定代表人：陈为锋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

质、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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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 

1.代开保函额度和期限 

由本公司代融建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总额 1,803.28 万元人民币，有效期 2

年的分离式保函。 

2.风险防范 

公司将通过加强保函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及时监控跟踪保函到期情况，

控制可能的风险。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本次担保

不涉及新增担保额度，是在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内进行，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其在各项协议下的履约责

任，且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本次担保不涉及新增担保额度，是在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内进行，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对外担保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及《公司章程》、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9,48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86.07%。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担保 51,82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担保 25,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禾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担保 1,400 万元；为控股子

公司新疆鼎源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担保 77,748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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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担保 52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重庆蕴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担保 3,000 万元。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